附件2
 
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相关政策文件名录
 
1.《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鲁农法字〔2023〕37号）
2.《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办法（试行）>的通知》（鲁农法字〔2023〕38号）
3.《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农业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的通知》（鲁农人字〔2021〕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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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材料申报注意事项
 
一、基本要求
对能提供信息共享或者网上上传电子佐证材料的，原则上不再要求申报人提供纸质佐证材料。佐证材料每一项须准确、规范填写。没有对应项的材料可在“上传其他附件”里上传。评审工作期间，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保留调阅申报人职称评审材料原件的权利。
二、填报系统
（一）系统注册
1.单位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完成单位注册，单位注册经审核通过后才能使用。单位注册时如果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与注册时选择的“所在地区”人社部门联系进行人工审核。
审核通过后，登录单位账号进行路径申请。申请流程为：（1）点开左侧隐藏菜单；（2）点击“职称评审”；（3）点击“单位路径申请”；（4）点击“新增路径”；（5）选择职称等级、职称系列；（6）上级或主管单位名称中填写工作单位所在乡镇街道；（7）点击查询后进行选择；（8）联系乡镇或街道有关人员进行审核。
2.个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完成个人注册。
（二）申报信息
1.在“个人申报业务事项”中选择“职称评审申报”，再点击“新增申报信息”。
2.在申报信息中，申报年度选择“2025”，申报系列选择“新型职业农民”，选择申报职称、申报专业、申报方式。
3.申报单位，填写注册的工作单位，查询出后点击选择。
4.是否委托评审，选择“否”。
（三）数据填写
1.学历信息。全日制学历是指参加全日制教育取得的最高学历，最高学历是指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最高学历。严格按照毕业证书规范填写，不得随意简写。上传学历学位证书照片或扫描件，高中及以下可不用上传。
2.现专业技术职称、职业资格。填写已经获得的职称、职业技能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并上传相关证书。直通车申报的填写“无”。
3.现任（含社会组织兼职）职务。填写在本单位担任职务，或在其他社会组织兼任职务。上传相关证书。没有的填写“无”。
4.生产经营规模。表述性填报，限100字。上传相关证明。
5.近五年学习培训及继续教育经历。按照年度填写，参加各市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各级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学习均可，可按照《关于贯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实施意见》（鲁人社发〔2016〕10号）、《关于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和推行继续教育电子证书有关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1〕167号）等文件要求折算相应学时。
6.工作经历。按照个人情况如实填写。
7.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代表性成果。点击新增，选择类别，按照成果分类分别进行填报，总数不超过15项。上传成果证书、有关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
8.主要业绩及表现。包括技术水平、社会贡献、生产效益和示范带动能力等，不超过1200字。
9.参加培训学习情况。填写参加农业农村相关业务培训情况。上传结业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信息提报
个人申报信息填写完毕，点击“确认申报”，电子数据信息会报送到本人工作单位账号。登录单位账号，对申报信息进行“职称申报数据审核”，审核无误后点击审核通过，生成电子评审表。
审核通过后，进行数据报送。报送流程为：1.点开左侧隐藏菜单；2.点击职称评审；3.点击职称申报数据上报；4.选择年度、申报级别、职称系列；5.点击查询后进行选择；6.点击确认上报；7.确认上报后，电子数据信息通过申报路径报送到乡镇（街道），及时联系乡镇（街道）有关人员进行审核。
三、其他
职称申报评审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申报人对本人申报行为负责，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申报人员按要求实事求是填写申报材料和上传证明材料，提供材料不准确、不规范、不真实、不完整、不清晰的，未按要求上传证明材料的，退回修改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的等等，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由申报人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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